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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项目时，对项目重要性程度的判断，应当以中期财务

数据为基础。在进行重要性判断时应当认识到，与年度财务数

据相比，中期财务数据可能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估计。按《基

本准则》中的定义（按本文的建议修订后），重要性是指，会计

信息的漏报或错报对会计信息使用者根据财务报表所作的经

济决策的影响程度。如果会计信息的漏报或错报会对会计信

息使用者根据财务报表所作的经济决策产生影响，则该漏报

或错报的会计信息是重要的。

由于我国现行会计准则是以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为导

向，因此在内容的全面性、前瞻性以及与国际会计准则的接轨

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但由于在我国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

有一系列尚未解决的问题，再加上某些准则中涉及到的一些

业务在我国并未真正地开展，这就使得目前已颁布实施的会

计准则中存在着许多“硬伤”，本文只是就其中存在的“硬伤”

之一作了分析，并提出了修订和完善的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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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租赁会计处理探微

新疆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姚文英

【摘要】《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及其应用指南就融资租赁条件下承租人和出租人的相关会计处理进行了规

定，然而其中仍有较多矛盾之处，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以期为相关会计实务工作者提供帮助。

【关键词】租赁准则 融资租赁 矛盾

《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简称“租赁准则”）及

其应用指南对承租人和出租人的融资租赁会计处理进行了规

范，但是仍有较多矛盾之处，给日常会计核算造成了很多困

难。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融资租赁资产公允价值的确认

租赁准则第十八条规定，在租赁期开始日，出租人应当将

租赁开始日最低租赁收款额与初始直接费用之和作为应收融

资租赁款的入账价值，同时记录未担保余值；将最低租赁收款

额、初始直接费用及未担保余值之和与其现值之和的差额确

认为未实现融资收益。出租人在租赁期开始日按照上述规定

转出租赁资产，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如有差额，应

当计入当期损益。由于初始直接费用与其现值并无差异，未实

现融资收益的入账金额实质上是按最低租赁收款额及未担保

余值之和与其现值之和的差额确认的，由此可以推断，融资租

赁资产的公允价值是按照最低租赁收款额与未担保余值的现

值之和确认的。

根据上述租赁准则的规定可以得出，融资租赁资产的公

允价值即为最低租赁收款额与未担保余值的现值之和，即：租

赁资产公允价值=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未担保余值的现

值。计算最低租赁收款额与未担保余值的现值之和时采用的

折现率为租赁内含利率。而依据租赁准则第十三条的规定，租

赁内含利率是指在租赁开始日，使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与

未担保余值的现值之和等于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出租人的初

始直接费用之和的折现率。也就是说，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

值+未担保余值的现值=租赁资产公允价值+出租人的初始直

接费用。经整理可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最低租赁收款额的

现值+未担保余值的现值-出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根据同一

租赁准则推导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租赁资产公允价值计算公

式，当出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不为零时，上述计算公式难以自

求平衡，令人无从下手。

二、初始直接费用的确认

根据租赁准则第十八条的规定，在租赁期开始日，出租人

应当将租赁开始日最低租赁收款额与初始直接费用之和作为

应收融资租赁款的入账价值，记入“长期应收款”科目，此规定

不符合“长期应收款”科目的常规用法，容易使人误以为出租

人替承租人垫付了初始直接费用。准则之所以这样规定无非

是要对出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也进行摊销，因此不妨规定出

租人将其初始直接费用记入“长期待摊费用”科目，在未来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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赁期内分期摊销，这样更便于理解和判断。

三、租赁投资净额的确认

租赁准则第二十条规定，有证据表明未担保余值已经减

少的，应当重新计算租赁内含利率，将由此引起的租赁投资净

额的减少，计入当期损益；以后各期根据修正后的租赁投资净

额和重新计算的租赁内含利率确认融资收入。租赁投资净额

是融资租赁中最低租赁收款额及未担保余值之和与未实现融

资收益之间的差额。租赁准则第十八条规定，将最低租赁收款

额、初始直接费用及未担保余值之和与其现值之和的差额确

认为未实现融资收益。

结合前文所述，未实现融资收益的入账金额实质上是按

最低租赁收款额及未担保余值之和与其现值之和的差额确认

的，融资租赁资产的入账价值就是最低租赁收款额与未担保

余值的现值之和，《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附录———会计科目

的主要账务处理》将此称为租赁资产公允价值，由此可以推

断，租赁期开始日的租赁投资净额就是融资租赁资产的公允

价值。虽然准则已有明确规定，但是在实务中对租赁投资净额

的正确判断仍是一项难点。

以《2008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会

计》第 451页例题为例，出租人融资租赁会计分录中租赁投资

净额使用的是租赁资产的账面价值，而在计算未实现融资收

益分摊额时又调换成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这种处理方法令

人费解。

租赁准则规定，出租人在租赁期开始日按照规定转出租

赁资产，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应当计入当

期损益。因此，出租人在租赁期开始日只有按租赁资产的公允

价值转出，才能进而计算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之

间的差额并作相应的会计分录。如果按照租赁资产账面价值

转出，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则无法直

接核算，必须先计算租赁资产处置损益，否则将影响未实现融

资收益的正确计量。

四、售后租回资产处置损益的确认

租赁准则第三十一条规定，售后租回交易认定为融资租

赁的，售价与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应当予以递延，并按照

该项租赁资产的折旧进度进行分摊，作为折旧费用的调整。第

三十二条规定，售后租回交易认定为经营租赁的，售价与资产

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应当予以递延，并在租赁期内按照与确

认租金费用相一致的方法进行分摊，作为租金费用的调整。但

是，有确凿证据表明售后租回交易是按照公允价值达成的，售

价与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根据租赁准则的规定，对于融资租赁，在租赁期开始日出

租人应按融资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贷记“融资租赁资产”科

目，融资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有差额的，还应借

记“营业外支出”科目或贷记“营业外收入”科目，确认为当期

损益，即应将租赁资产的处置损益在当期确认。但是租赁准则

又规定，售后租回交易无论是认定为融资租赁还是认定为经

营租赁，售价与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应当予以递延，并按

照一定的方法进行分摊，作为相关费用的调整。售后租回交易

中租赁资产账面价值与其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也应当予以递

延并进行摊销。不难发现，以上这两项规定存在矛盾之处。

笔者认为，对于售后租回资产处置损益的确认应当与出

租人融资租赁资产处置损益的确认方法相一致，对融资租赁

资产的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以及融资租赁资产的公

允价值与其售价的差额分别作不同的会计处理，融资租赁资

产的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应确认为当期损益，计入

营业外收支；融资租赁资产售价与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应予

以递延并进行摊销。

五、有关风险和报酬的界定与收入准则的规定不符

租赁准则第五条规定，融资租赁是指实质上转移了与资

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的租赁。第六条规定，符合下

列一项或数项标准的，应当认定为融资租赁：淤在租赁期届满

时，租赁资产的所有权转移给承租人。于承租人有购买租赁

资产的选择权，所订立的购买价款预计将远低于行使选择权

时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因而在租赁开始日就可以合理确定

承租人将会行使这种选择权。盂即使资产的所有权不转移，

但租赁期占租赁资产使用寿命的大部分。榆承租人在租赁开

始日的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几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

产公允价值；出租人在租赁开始日的最低租赁收款额现值，几

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虞租赁资产性质特

殊，如果不作较大改造，只有承租人才能使用。

租赁准则应用指南对第一项标准的解释为：此种情况通

常是指在租赁合同中已经约定、或者在租赁开始日根据相关

条件作出合理判断，租赁期届满时出租人能够将资产的所有

权转移给承租人。租赁准则应用指南对第三项标准的解释为：

“大部分”，通常掌握在租赁期占租赁资产使用寿命的 75%以

上（含 75%）。对第四项标准的解释为：“几乎相当于”，通常掌

握在 90%以上（含 90%）。

从上述租赁准则及其应用指南的解释中不难看出，融资

租赁的认定强调的是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实

质上已转移，而非全部风险和报酬已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简称“收入准则”）规定，企业已将商品所有

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是企业确认收入实现的

条件之一。比较后可知，租赁准则规定的融资租赁确认标准会

使出租人对融资租赁未实现融资收益的确认与收入准则的规

定产生矛盾，同时租赁准则第五条和第六条亦会产生不协调。

笔者认为，融资租赁的定义应修订为“实质上转移了与资产所

有权有关的主要风险和报酬的租赁”，这样规定既可以消除租

赁准则自身存在的矛盾，又可以使租赁准则和其他会计准则

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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